
 

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少年辨識篇 

 

不讓家庭暴力的陰影 

成為兒童少年回家的結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編印 

 



 

被遺忘的受害者 

家庭暴力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少年 

 

研究發現，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少年比較會出現情緒困擾、急躁脾氣、沮喪、懼怕及壓抑行為問

題，嚴重者甚至會出現較低的自尊心與社交能力或侵略性行為。 

雖然，他們身上沒有傷痕 

卻，常常在家人暴力相向之時 

躲在，家庭的角落 

暗自飲泣………… 

神傷……………… 

 

他們也是一群 

期待您引領她們走出 

心靈暗夜幽谷的受害者 

如果您是學校老師，請與輔導室一同協助他們 

如果您已確定他們正處於家庭暴力之下的小孩， 

請電至24小時服務專線： 

 

 

 

 

 

 

您的關懷，溫暖了脆弱如驚弓之鳥的心靈 

 

婦幼保護專線113 

報案專線110 

 



何謂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少年？ 

目睹暴力兒童少年指的是兒童在家庭暴力事件中未有直接受到暴力，但經常目睹雙親（現在或

曾有婚姻關係）之一方對另一方施予暴力虐待之兒童或少年，包括直接或間接目睹暴力虐待行為之

十八歲以下兒童少年。 

 

何謂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一般泛指發生於家庭成員間的暴力虐待行為，包括含配偶（含如前夫妻、同居人、男

女朋友、同性伴侶）、親子、手足、姻親之間的身體、語言、精神及性虐待、經濟控制及財務破壞。

如果您你有受侵害的事實，不但可以聲請「保護令」來保障您你的安全，也可以請相關單位來保障

您你的權益。 

 

兒童少年目睹家庭暴力的身心狀況及受害指標 

    家庭暴力為兒童及少年帶來極大的壓力，長期目睹家庭暴力對兒童及少年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而兒童及少年也會因為年齡、性別、目睹暴力的經驗、對暴力的解釋與個人如何處理壓力的差

異而有不同的反應，包括了： 

一、當時反應 
害怕哭泣、逃離暴力現場、捲入暴力事件（保護受虐者或自己也遭受暴力）、假裝暴力不

存在，、自我隔離、黏著覺得可以保護他的家人….。 

二、事後反應 
◎情緒方面： 

1. 恐懼、焦慮（擔心暴力再度發生、害怕失去父母、不敢表達憤怒的情緒）。 

2. 羞恥（認為只有我家有家庭暴力，覺得丟臉）。 

3. 罪惡感（認為暴力會發生是我的責任）。 

4. 悲傷（看到家人互相傷害）。 

5. 無力、無助（我無法改變、阻止暴力的發生；沒有人能幫我）。 

6. 困惑、忠誠度問題（我該愛施虐者還是恨他？我要站在哪一邊？）。 

7. 壓抑、隔絕自己的情緒。 

8. 自我貶低、難以信任別人 

◎生理方面： 

1.身心症狀：頭痛、胃痛 

2.常感到疲倦、想睡 

3.抵抗力弱，容易生病 

4.注意力不易集中 

5.厭食或嗜睡 

6.個人衛生不良 

 

◎行為方面： 

1. 退縮（因擔心暴露家庭暴力的秘密、因為自我價值感低）。 

2. 退化（包括：分離焦慮、尿床、吸手指、用小小孩的口吻）。 

3. 過度表現（希望自己什麼都是最好的）。 

4. 過度討好、照顧他人（害怕衝突、希望獲得他人的肯定）。 

5. 攻擊、破壞行為（情緒的宣洩、自我放棄、過度自我保護）。 

6. 自我傷害。 

7. 逃學、逃家。 

 



三、長期的影響 
1. 自我價值感低。 

2. 人際關係不佳，社交功能低落。 

3. 學習以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或處理壓力。 

4. 錯誤而僵化的兩性互動態度，不平等的兩性關係。 

 

初步關懷 
~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少年開啟一扇窗 
 

當您遇見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少年時，您可以… 

1. 尋求處理家庭暴力單位的協助。 

2. 主動關懷孩子，並建立他對您的信任感。 

3. 告訴孩子，如果他想說說心裡的煩惱，您會很樂意聽。 

4. 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覺，不要藉機說教，多聽少說。 

5. 尊重孩子坦露的步調，不要因為心急或好奇而追問暴力的細節。 

6. 告訴孩子有許多小孩跟他有同樣的煩惱，讓他知道他並不孤單。 

7. 肯定孩子的感受，避免不當的樂觀與否定。 

8. 讓孩子了解，父母間的暴力事件不是孩子的錯。 

9. 多肯定孩子，讓孩子覺得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 

10. 讓孩子知道「暴力是沒有藉口的」！不論別人是否犯錯，任何人都可以選擇不用暴力方式解決。 

11. 當孩子出現暴力行為的時候，以「教導」代替「制止」，讓孩子有機會重新學習適當的行為。 

12. 尊重孩子的隱私權，未經孩子同意，不擅自透露給同學或其他非相關人員知道（即與處理這事件無

關的人員） 。 

 

相關法律條文 

 

目前的法律並沒有直接為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少年立法保護，但兒童福利法、少年福利法及家庭暴

力防治法的相關法令條文，可作為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少年處遇時的參考依據，其他相關的福利及保障

內容亦可依上開法令列兩法及其施行細則為參考依據，相關參考條文內容如下： 

 

一、 兒童福利法 

第二條第一項 

  本法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 

第五條 

  兒童之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協助與保護。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四款 

任何人對於兒童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 遺棄。 

二、 身心虐待。 

一四、其他對兒童或利用兒童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第三十五條 

任何發現有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之規定或

兒童有第十五條第一項之情事者，得通知當地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或兒童福利機構。警察

機關或兒童福利機構發現前述情事或接獲通知後，應立即向主管機關報告，至遲不得超過

二十四小時。 

第四十八條 

  父母、養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四條，情節嚴重，或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列

各種情事者，主管機關應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之親職教育輔導。  

 

二、少年福利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少年，係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及第一、二、五款項 

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生活於其家庭者，其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得申請當地

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導。 

少年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有左列情形之一或有是十足認有左列各款情形之虞者，當地

主管機關應對少年予以適當之保護與安置。： 

一、 虐待。 

二、 惡意遺棄。 

五、其他濫用親權行為。 

第二十三條 

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對少年有第九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之行為者，檢察官、少

年最近尊親屬、主管機關或少年福利機構，得向法院聲請宣告停止其父母、養父母或監護

人之監護權。 

對於養父母亦得向法院聲請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 

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監護人時，得不受民法第一千零九十四條之限制，而指定主管機關或

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少年之監護人。 

 

 

 

三、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 

本法所稱騷擾者，謂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

情境之行為。 

    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一、二、三、款至第三款及第十二款 

一、 禁止相對人對於被害人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力。 

二、 禁止相對人直接或間接對於被害人為騷擾、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 命相對人遷出被害人之住居所，必要時並得禁止相對人就該不動產為處分行為或為其他

假處分。 

  一二、 命其他保護被害人及其特定家庭成員之必 

要命令。 
   第五十條  

 違反法院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稱之違反保令罪，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 禁止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二、 禁止直接或間接騷擾、接觸、通話或其他連絡行為。 

三、 命遷出住居所。 

四、 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 命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治療、輔導。 

 

 


